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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基准法

劳动时间·休息·节假日的原则（第３２条、第３４条、第３５条）14

雇佣方让劳动者工作原则上每周应在40小时、每天应在8小时以。并且，劳动时间1天超过6小时之时必须给予45分钟、

超过8 小时之时必须给予60 分钟的休息。并且，必须每周给予1 天、或者4 周以内给予4 天以上的休息日。

但是，农业、畜产・水产业不适用上述规定。

15 36 协定之中规定的延长劳动时间的限度及其周知必要性（第３６条）

雇佣方与员工超过半数代表合法签订关于时间外・节假日劳动的劳资协定申报（以下简称 “36 协定”），向劳动基准监

督署提交之时，可在该协定的范围内，让员工进行时间外・节假日劳动。

36 协定规定的时间外劳动的延长时间数原则上规定为 1 个月 45 小时以及 1 年 360 小时以内（对象期间超过 3 个月的

以 1 年为单位的变形劳动时间制的情况下，为 1 个月 42 小时以及 1 年 320 小时以内）。

作为例外，出现特别的情况，而临时需要之时，可超过 的基准，但此时也必须遵守以下限度。

●全年的时间外劳动时间数为 1年 720小时以内。

●单月的时间外劳动与节假日劳动合算的时间数未满 100小时。

●对最近 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及 6个月的期间内的时间外劳动与节假日

劳动进行合算的时间数的 1个月的平均时间数在 80小时以内。

●时间外劳动 1个月超过 45小时的月份，1年在 6个月以内。

时间外·节假日劳动及深夜的增额工资（第３７条）16

雇佣方在时间外、深夜（下午 10 时～上午 5 时）、节假日让劳动者劳动之时，必须按照下列增额比例支付增额工资。

●时间外劳动增额工资..................25％以上的比例

●深夜劳动增额工资.......................25％以上的比例

●节假日劳动增额工资..................35％以上的比例

并且，对于 1 个月超过 60 小时的时间外劳动，增额工资率为 50％。目前仅适用于大企业，但关于中小企业，也将从

2023 年 4 月起适用。

（※）关于 ，从2024年4月1日起适用于建设业、汽车驾驶业务等（存在部分例外情况）。新产品等的

研究开发项目除外。

雇佣方有义务将满足以上基准的 36 协定始终张贴在各作业场所容易看见的地方，让劳动者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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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

2

未规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情况下的解雇（第16条）01

　缺乏客观合理的理由，不被认可符合社会通常观念的解雇，被视为滥用权利而无效。

有期劳动合同情况下的解雇（第17条）02

　雇佣方对于规定有期限的劳动合同，若非有不得已事由，在该合同期间内，不得解雇劳动者。

向无期劳动合同的转换（第18条）03

有期劳动合同与同一雇佣方之间累计超过 5年反复被更新之时，根据劳动者的申请，可转换为无期劳动合同。

拒绝有期劳动合同劳动者的雇用合同续约（第19条）04

　有期劳动合同原则上伴随合同期限的到期而终止。但是在解雇和社会通常观念上被视为等同于解雇时，有合理的理由期

待续签该有期劳动合同时，雇佣方拒绝劳动者续签合同的申请因缺乏客观合理的理由而被认为不符合社会通常观念时，视

为雇佣方按照与以往相同的劳动条件，对合同的申请予以同意。

最低工资的效力（第4条、第6条）02

雇佣方对于劳动者必须支付最低工资以上的工资。

即使劳动者与雇佣方之间签订了支付工资未达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合同，该工资额也无效。此时，视为签订了将支付

与最低工资标准等额工资的合同。

同时适用不同地区最低工资与特定最低工资两者之时，适用较高一方的最低工资。

派遣劳动者适用的工资为适用于派遣对象的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法3
最低工资的种类（第９条、第15条）01

最低工资分为下列 2种。

不同地区最低工资

特定最低工资

各都道府县必然分别规定的最低工资。不受产业和职业种类的影响，适用于在各都道府县内的事

业场所工作的所有劳动者。

针对特定产业规定的最低工资。（并非针对所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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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谈指导（第６６条之８）05

　在每周超过 40 小时的劳动时间累计每月超过 80 小时的劳动者提出申请时，为了防止因过重劳动而导致出现健康障碍，

企业必须派遣医师进行面谈指导。

劳动者的义务（第２６条）07

　劳动者必须响应事业主采取的这些措施，遵守必要事项。

压力检查（第66条之10）06

　员工人数超过50人以上的工作单位应定期（一年以内一次）实施压力检查，当评价结果为压力大的劳动者提出申请时，

应由医生面谈指导。

体检（第６６条）04

　企业在录用劳动者以及每个法定期限，必须按照法令规定的事项，让劳动者进行体检。

●一般体检…在录用劳动者之时以及每隔一定期限（1 年以内 1 次※）让劳动者接受体检。

※对于从事深夜劳动等的劳动者等，在调换工作岗位之时以及每 6 个月以内，应实施 1 次体检。

●特殊体检…对于从事有害业务的劳动者※，在录用、调换工作岗位以及每隔一定期限，针对特定项目实施体检。

※对于曾经令其从事石棉业务等并且目前仍然雇佣的劳动者，也需要实施。

劳动安全卫生法4
危险及健康障碍的防止措施01

　企业为了防止劳动者发生危险或者健康障碍，必须采取设置安全装置、佩戴防护器具、指导适当的作业方法等法令规

定的措施。

进行高处作业之时，在开口部设置覆盖物、围栏等，冲压、木工机械等设置适当的安全装置，并进行检查，对有害物

进行适当的管理等。

安全卫生教育（第５９条）02

　企业录用劳动者或者对其岗位进行调换之时，必须实施必要的安全卫生教育，并且，使其从事法令规定的危险、有害

业务之时，实施教育培训。

就业限制（第６１条）03

企业对于操作危险物、有害物等法令规定的作业，不得让拥有资格的劳动者以外的其他人员从事作业。

〈法令规定的业务〉

●吊车（起吊承重 5吨以上的吊车）的操作

●移动式吊车（起吊承重 1吨以上的吊车）的操作

●吊挂业务（与起吊承重 1吨以上的吊车等相关的业务）

●叉车等货物装卸运输机械（最大承重 1吨以上的机械）的操作

●气体焊接
●车辆类建设机械（机体重量 3吨以上的机械）的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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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08）1

参照 （13）1

参照 （11）1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6

符合下列情况的解雇是被法律禁止的。

①以国籍、信仰、社会身份为理由进行的解雇；

②以劳动者向劳动基准监督署提出申告、向都道府县劳动局要求就个别劳动相关纠纷的解决提供援

助为理由进行的解雇；

Q.4

ANSWER

听说除了因劳动灾害进行疗养而停工及产前产后停工的期间，以及其后 30
天的期间之外，还有禁止解雇劳动者的情形。其中包括哪些情形？

Q.1

ANSWER 劳动合同设定期限之时，该上限有规定，但也可制定不设定期限的合同。并且，合同期限到期之时，

在雇佣方与劳动者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可对合同进行更新。像这样被更新有期劳动合同，合计超过

5 年时，根据规定，及劳动者的申请，可转换为不设定期限的合同。

劳动合同是否必须设定合同期限？

并且，合同到期时是否能够更新合同？

参照       （05）、      （03）1 2

如果劳动者在合同到期之前退职，雇佣方如果要求其支付违约金，这样的规定是被禁止的。

Q.2

ANSWER

签订了为期 3 年的工作合同，但雇佣方称，如果在合同到期之前退职，需

要支付 50 万日元的罚款，真的有必要支付吗？

参照       （07）1

雇佣方在劳动者因业务而受伤，为了疗养而休假期间，不得将其解雇。但是，因自然灾害及其它 

不得已事由，无法继续工作时，不适用此限制解雇的规定。

Q.3

ANSWER

因在职场发生的事故而受伤，为了治疗而休假，但被公司以经营遇到困

境为由而解雇了。这样的解雇是被允许的吗 ?

③以员工为工会会员、以及从事工会正当行为为理由进行的解雇；

④以员工为女性、或者因女性结婚 · 怀孕 · 分娩、产前产后停工为理由而进行的解雇；

⑤因员工申请育儿停工及照护停工、或者进行了育儿停工·照护停工为理由而进行的解雇。

Q.5
ANSWER 劳动者退职之时，即使是在规定的工资支付日之前，未结算的工资也可在 7 日以内得到支付。

退职之时，尚未迎来支付日的工资是否能够得到支付？

Q.6
ANSWER 因雇佣方的原因而使工作休息之时，雇佣方必须对劳动者，支付应支付工资额约 60％以上的工资。

公司称，因没有工作，工厂停业 1 周，工资是否能够得到补偿？

对于超过 1 天 8 小时的劳动时间，必须支付时间外增额工资，为通常工资的 125％。按照设问事例，

必须按照每小时 1500 日元以上的金额支付工资。并且，从夜晚 10 点至早晨 5 点之间工作时，作为

深夜增额工资，需要支付相当于通常工资的 25％的增额工资，这样与时间外劳动合起来，达到 150％，

即按照设问事例，公司有义务按照每小时 1800 日元以上的金额进行支付。

Q.7

ANSWER

平时 1 天工作 8 小时，但工作繁忙时，会出现 1 天工作 13 小时以上、有

时工作到夜里 10 点之后的情况。此时，只是按照每小时 1200 日元的小时

工资乘以工作时间，向我支付了工资，这样是否没有问题？
参照 （08）1

参照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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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付 50 万日元的罚款，真的有必要支付吗？

参照 （07）1

雇佣方在劳动者因业务而受伤，为进行疗养而停工期间，不得进行解雇。但是，因自然灾害及其他

不得已事由，事业无法继续之时，不适用此限制解雇的规定。

Q.3

ANSWER

因在职场发生的事故而受伤，为进行治疗而停工，但被公司以经营遇到困

境为由而解雇了。这样的解雇是被允许的吗 ?

③以员工为工会会员、以及从事工会正当行为为理由进行的解雇；

④以员工为女性、或者因女性结婚 · 怀孕 · 分娩、产前产后停工为理由而进行的解雇；

⑤因员工申请育儿休假及照护理休假、或者因育儿休假，护理休假而被解雇。

Q.5
ANSWER 劳动者退职之时，即使是在规定的工资支付日之前，未结算的工资也可在 7 日以内得到支付。

退职之时，尚未迎来支付日的工资是否能够得到支付？

Q.6
ANSWER 因雇佣方的原因而使工作休息之时，雇佣方必须对劳动者，支付应支付工资额约 60％以上的工资。

公司称，因没有工作，工厂停业 1 周，工资是否能够得到补偿？

对于超过 1 天 8 小时的劳动时间，必须支付时间外增额工资，为通常工资的 125％。按照设问事例，

必须按照每小时 1500 日元以上的金额支付工资。并且，从夜晚 10 点至早晨 5 点之间工作时，作为

深夜增额工资，需要支付相当于通常工资的 25％的增额工资，这样与时间外劳动合起来，达到 150％，

即按照设问事例，公司有义务按照每小时 1800 日元以上的金额进行支付。

Q.7

ANSWER

平时 1 天工作 8 小时，但工作繁忙时，会出现 1 天工作 13 小时以上、有
时工作到夜里 10 点之后。此时，只是按照每小时 1200 日元的小时工资乘

以工作时间，向我支付了工资，这样是否没有问题？
参照 （08）1

参照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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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的简介

厚生劳动省开通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为外籍劳动者提供英语、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越南语、

缅甸语以及尼泊尔语等 8 种语言的咨询服务。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 进行提供有关劳动条件等相关问题的法律咨询以及提供相关部门的信息等服务工作。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 的收费标准为：用固定电话拨打时每 180 秒收费 8.5 日元 (含税 )，用手机拨打时每 180 秒收

费 10 日元 (含税 )。

“劳动条件咨询服务热线” 是作为委托事业项目由厚生劳动省实施的一项事业，是全国统一免费咨询电话。固定电话、手

机均可使用。

“劳动条件咨询服务热线” 除日语之外，还可提供英语、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越南语、缅甸语以及尼

泊尔语等 8 种语言的咨询服务。服务时间安排在都道府县劳动局及劳动基准监督署闭厅后的时间及节假日，进行提供有关

劳动条件等相关问题的法律咨询及提供相关部门的信息等服务工作。

语　言

英　语

中　文

葡萄牙语
周一至周五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上午 10时至下午 3时
(中午至下午 1时除外 )

越南语

※节假日、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除外　　　　※话费由发话人承担

缅甸语

尼泊尔语

0570-001701

0570-001702

0570-001703

0570-001704

0570-001705

0570-001706

0570-001707

0570-001708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周三

周二、周四

咨询服务日 服务时间 电话号码

劳动条件咨询服务热线简介

语　言

英　语

日　语

中　文

葡萄牙语

周一至周日
（每天）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平日 (周一至周五 )
　下午 5时至晚上 10 时

◯周六 ·周日及节假日
　上午 9时至晚上 9时

越南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0120-811-610
0120-004-008

0120-150-520

0120-290-922

0120-336-230

0120-400-166

0120-558-815

0120-662-700

0120-750-880

周二、周四、周五、周六

周二、周三、周六

周三、周五、周六

周三、周日

咨询服务日 服务时间 电话号码

年度带薪休假在原则上，必须在“劳动者申请的时节”赋予。劳动者指定的具体的月日为年假赋予日，

年假是分开获取，还是连续数日获取，原则上可由劳动者决定。而另一方面，如果在劳动者指定的

时节赋予休假，“妨碍事业的正常运营”之时，为了与事业运营进行调整，雇佣方可行使时节变更权，

但是，不允许以“始终人手不足”作为时节变更权的理由。

Q.8

ANSWER

希望连续 3 天获得年度带薪休假，而向公司提出申请，但公司以始终人手

不足为由，表示无法批准获得年假，这样是否没有问题？

企业让员工在工厂内操作叉车时，如果是最大承载重量未满 1吨的叉车，则必须有完成特别培训的
人员，如果是最大承载重量达到 1吨以上的叉车，则必须由完成叉车操作技能讲习的人员进行操作。

Q.9
ANSWER

老员工要我在工厂操作叉车。我并未持有资格，是否可以操作？

劳灾保险对于包括外国人劳动者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适用。根据劳灾保险，因业务上或者通勤途中受

伤或者患病，为了进行疗养而无法劳动，未能领取工资之时，可从停工的第 4天开始接受停工（补偿）

补助。

请立即向劳动基准监督署进行咨询。

Q.10

ANSWER

工作中受伤无法工作。虽然公司支付了治疗费，但休息期间的工资未能得

到补偿。

参照       （17）1

参照       （03）4

参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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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的简介

厚生劳动省开通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为外籍劳动者提供英语、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越南语、

缅甸语以及尼泊尔语等 8 种语言的咨询服务。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 进行提供有关劳动条件等相关问题的法律咨询以及提供相关部门的信息等服务工作。

“外籍劳动者咨询服务专线” 的收费标准为：用固定电话拨打时每 180 秒收费 8.5 日元 (含税 )，用手机拨打时每 180 秒收

费 10 日元 (含税 )。

“劳动条件咨询服务热线” 是作为委托事业项目由厚生劳动省实施的一项事业，是全国统一免费咨询电话。固定电话、手

机均可使用。

“劳动条件咨询服务热线” 除日语之外，还可提供英语、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越南语、缅甸语以及尼

泊尔语等 8 种语言的咨询服务。服务时间安排在都道府县劳动局及劳动基准监督署闭厅后的时间及节假日，进行提供有关

劳动条件等相关问题的法律咨询及提供相关部门的信息等服务工作。

语　言

英　语

中　文

葡萄牙语
周一至周五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上午 10时至下午 3时
(中午至下午 1时除外 )

越南语

※节假日、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除外　　　　※话费由发话人承担

缅甸语

尼泊尔语

0570-001701

0570-001702

0570-001703

0570-001704

0570-001705

0570-001706

0570-001707

0570-001708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周三

周二、周四

咨询服务日 服务时间 电话号码

劳动条件咨询服务热线简介

语　言

英　语

日　语

中　文

葡萄牙语

周一至周日
（每天）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平日 (周一至周五 )
　下午 5时至晚上 10 时

◯周六 ·周日及节假日
　上午 9时至晚上 9时

越南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0120-811-610
0120-004-008

0120-150-520

0120-290-922

0120-336-230

0120-400-166

0120-558-815

0120-662-700

0120-750-880

周二、周四、周五、周六

周二、周三、周六

周三、周五、周六

周三、周日

咨询服务日 服务时间 电话号码

年度带薪休假在原则上，必须在“劳动者申请的时节”赋予。劳动者指定的具体的月日为年假赋予日，

年假是分开获取，还是连续数日获取，原则上可由劳动者决定。而另一方面，如果在劳动者指定的

时节赋予休假，“妨碍事业的正常运营”之时，为了与事业运营进行调整，雇佣方可行使时节变更权，

但是，不允许以“始终人手不足”作为时节变更权的理由。

Q.8

ANSWER

希望连续 3 天获得年度带薪休假，而向公司提出申请，但公司以始终人手

不足为由，表示无法批准获得年假，这样是否没有问题？

企业让员工在工厂内操作叉车时，如果是最大承载重量未满 1吨的叉车，则必须有完成特别培训的
人员，如果是最大承载重量达到 1吨以上的叉车，则必须由完成叉车操作技能讲习的人员进行操作。

Q.9
ANSWER

老员工要我在工厂操作叉车。我并未持有资格，是否可以操作？

劳灾保险对于包括外国人劳动者在内的所有劳动者适用。根据劳灾保险，因业务上或者通勤途中受

伤或者患病，为了进行疗养而无法劳动，未能领取工资之时，可从停工的第 4天开始接受停工（补偿）

补助。

请立即向劳动基准监督署进行咨询。

Q.10

ANSWER

工作中受伤无法工作。虽然公司支付了治疗费，但休息期间的工资未能得

到补偿。

参照       （17）1

参照       （03）4

参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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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国人劳动者咨询专线的简介

厚生劳动省开设 “外国人劳动者咨询专线” , 不仅有英语和汉语对应，总共有13种语言对应外国人
劳动者的问题。 该咨询专线解释说明相关法令, 并就劳动条件等相关问题，向劳动者解释相关法律并
且推荐相关机关。拨打 “外国人劳动者咨询专线” 的电话，固定电话拨打的费用为每 180秒8.5日元
（含税）, 移动电话拨打的费用为每 180秒10日元（含税）。

劳动条件咨询热线的简介

 　 
英语

汉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越南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0570-001-701

0570-001-702

0570-001-703

0570-001-704

0570-001-705

0570-001-706

0570-001-707

0570-001-708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一

周四, 周五

咨询服务日 服务时间 电话号码

上午10 时 下午3 时

（中午 下午1 时除外）

0570-001-709

0570-001-712

0570-001-715

0570-001-716

0570-001-718周五

周一～周五

周三

柬埔寨语（高棉语）

蒙古语

印度尼西亚语

泰语

韩语

英语
日语

汉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他加禄语

越南语

缅甸语

尼泊尔语

柬埔寨语（高棉语）

蒙古语

印度尼西亚语

泰语

韩语

“劳动条件咨询热线” 是厚生劳动省委托的业务。该咨询电话免费, 可以从日本各地以下列任何一
种形式免费拨打电话 :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或公用电话 。
不仅有日语，英语和汉语对应, 该热线提供14种语言的咨询服务。如果想在各地的劳动局或劳动基准
监督署工作时间外或节假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此咨询热线电话，获得相关法令的解释和说明, 并就
劳动条件相关问题，推荐各相关机构。

周三, 周五, 周六 

周三, 周日

咨询服务日 服务时间 电话号码

〇平日（周一至周五）
　从下午 点到晚上10

周一～周
（日常）

周二, 周四～周六

周二, 周四～周六

周四, 周日

周一, 周六

〇周六, 周日, 节假日
　从上午 点至晚上

0120-811-610

0120-531-401

0120-531-402

0120-531-403

0120-531-404

0120-531-405

0120-531-406

0120-531-407

0120-531-408

0120-613-801

0120-613-802

0120-613-803

0120-613-804

0120-613-805

语　言

 　 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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